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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 28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 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

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回眸 2020 年的 《律师周刊》， 从 《民法典》 颁布到实施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推出了 30 ?个宣讲 《民法典》 的版面， 通

过律师深入浅出的解读， 让 《民法典》 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民法典：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律师沙龙” 栏目， 每次刊登三到

四篇律师撰写的短文， 内容涉及法律解

读、 时事评论、 执业感悟等方方面面，

可谓是百花齐放。

与律师圆桌、 律师说法版面通过大

篇幅来聚焦 《民法典》 中的某一专题不

同， “律师沙龙” 中的短文往往有关

《民法典》 的细枝末节， 以至于“民法

典” 这三个字有时并不出现在题目之

中。

比如在 8 月 24 日刊登的“单位使

用员工肖像也可能侵权” 一文中， 作者

就提醒： “随着我国 《民法典》 在明年

1 月 1 日的实施， 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必

将大幅提高， 用人单位必须面对现实，

注重对劳动者肖像权的保护， 在使用劳

动者的肖像之前应征得劳动者的书面同

意。” 又比如 10 月 19 日刊登的“哪些

属于可撤销婚姻的‘重大疾病’” 一文，

其撰文原由就是“我国 《民法典》 婚姻

家庭编为更好地贯彻婚姻自由和当事人

在婚姻关系建立中的自愿原则和诚信原

则， 在第 1053 条第一款规定了‘一方

患有重大疾病，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

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在宣传普及 《民法典》 的过程中，

既需要长篇宏论， 也需要精悍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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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 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编纂 《民法

典》， 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

求。

《民法典》 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基本要求，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

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 为

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

和基本遵循。

《民法典》 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

产权制度、 合同制度等， 充分调动民事

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利于营造更好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民法典》 颁布后， “律师说法”

栏目陆续刊出了近十篇“说法”， 涉及

遗嘱、 夫妻共同债务、 动产担保物权、

人格权、 老年人权益、 劳动合同的完

善、 “自甘风险” 制度等问题， 重点解

读 《民法典》 创设的新制度、 作出的新

规定， 尤其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

点条文， 引导群众认识到 《民法典》 既

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也是全体社会

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 养成自觉守法

的意识， 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 培养解

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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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圆桌” 通过主持人的提问和

律师三言两语的回答， 对热点时事、 法

律问题展开讨论。

《民法典》 颁布后， 律师圆桌在 6

月 15日就围绕“《民法典》 为环境公益

诉讼撑腰” 进行了解读。

此后， 又陆续刊出 《民法典》 创设

的“居住权” 是啥权、 《民法典》 给担

保带来哪些变化、 聚焦 《民法典》 对未

成年人的保护、 “好意同乘” 可减轻赔

偿责任等十余篇专题讨论。

直到 2020 年最后一期律师圆桌，

关注的是“《民法典》 如何规范物业服

务合同”。

民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民法问题

本质上又是民生问题。 编纂 《民法典》，

是增进人民福祉、 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的必然要求。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对保护网络虚

拟财产作出规定、 细化网络侵权责任、

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

则…… 《民法典》 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

群众法治需求， 充分反映人民意愿， 聚

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全面加强了

对公民人身权、 财产权、 人格权的保

护， 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

制， 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 立法为民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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